


荆州市建设工程项目招标活动负面清单
 
一、资格条件
1、国家已明令取消的或国家行政机关非强制的资质、资格、认证、目录等作为实质性要求的；
2、设置企业注册资本金、资产总额、营业收入、从业人员、利润、纳税额、业绩等潜在投标人规模条件的；
3、将企业注册地为某省、某市、某县（区）的潜在投标人作为资格条件的；
4、以其他不合理的条件限制或者排斥潜在投标人，对潜在投标人实行歧视待遇。
[bookmark: _GoBack]二、项目需求
1、设定的技术、商务条件、施工要求与招标项目的具体特点和实际需要不相适应或者与合同履行无关；
2、设备采购限定或者指定特定的专利、商标、品牌、原产地或者供应商；
3、以其他不合理的条件限制或者排斥潜在投标人，对潜在投标人实行歧视待遇。
三、评审因素
1、以企业注册资本金数额作为评分条件；
2、对潜在投标人或者投标人采取不同的资格审查或者评
标标准；
3、以其他不合理的条件限制或者排斥潜在投标人，对潜
在投标人实行歧视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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